
國立嘉義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2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1 時 0分 

地點：蘭潭校區行政中心二樓第一會議室 

主 持 人：李副教務長明仁  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壹、主席致詞：略 

 

貳、上次會議決議案及執行情形 
    決定：同意備查 
 

叁、提案討論 

※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由：「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折抵通識教育學分積點認證實施要點」草案，提請

審議。 
說  明： 
    一、為鼓勵學生於課餘時間主動涉獵多元領域知識，特與學生事務處共同

訂定「學生折抵通識教育學分積點認證實施要點」，學生可透過參與社

團活動、校內外志工服務及校內外展覽與活動換取「通識點數」折抵

通識教育學分。本要點逐點說明及草案全文(請參閱附件 1，第 1~5 頁)。 

    二、本要點草案已於 106 年 3 月 29 日通知三校區學生會協助彙整學生意見，

修正意見表(請參閱附件 2，第 6~7 頁)。 

    三、經本會議通過後，擬提教務會議審議。 
決 議： 

一、本案緩議。 
二、依委員意見調整後，再提會審議。 

 
※提案二 

案  由：通識教育「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」領域新開課程申請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

    一、本學期「自我發展與溝通互動」領域申請新開課程計有 3 門，皆依本

校通識教育課程開設要點第三點規定(請參閱附件 3，第 8 頁)辦理課程

外審，外審結果及教師回復意見臚列如下： 
編
號 

課程名稱 申請教師 申請書及
教學大綱 

課程外審
結果 

外審委員
是否建議
調整 

教師有無回
復意見 

有無調
整相關
資料 

1 故事敘說與自
我成長 

教育系張
淑媚老師 

請參閱附
件 4，第
9~15 頁 

請參閱附
件 5，第
16~17 頁 

是 有，請參閱
附件 6，第
18 頁 

無 

2 性別探索與愛
戀關係 

教育系張
淑媚老師 

請參閱附
件 7，第
19~28 頁 

請參閱附
件 8，第
29~30 頁 

是 有，請參閱
附件 9，第
31 頁 

無 

3 品味生命與自
我探索 

教育系王
清思老師 

請參閱附
件 10，第
32~37 頁 

請參閱附
件 11，第
38~39 頁 

是 有，請參閱
附件 12，第
40 頁 

無 

    二、上開課程經 106 年 5 月 19 日本學期第 2 次通識教育「自我發展與溝通

互動」領域課程委員會議(通訊會議)審議通過(請參閱附件 13，第 41~42
頁) ，擬規劃於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※提案三 

案  由：通識教育「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」領域新開課程申請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本學期「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」領域申請新開課程計有 10 門，「無人

機空拍技術於水環境應用」課程(編號 1) ，因配合執行教育部増能計

畫 A2-2, 依本校通識教育課程開設要點第三點規定免送外審。 

    二、另 9 門課程(編號 2~10)，依上開規定辦理課程外審，外審結果、教師

回復意見或調整後資料，臚列如下： 

編

號 

課程名稱 申請教師 申請書及

教學大綱 

課程外審

結果 

外審委員

是否建議

調整 

教師有

無回復

意見 

有無調整

相關資料 

1 無人機空拍技術

於水環境應用 

森林系詹

明勳老師 

請參閱附

件 14，第

43~54 頁 

依規定毋

須送外審 

否 無 無 

2 數位內容創新與

應用 

數設系王

佩瑜老師 

請參閱附

件 15，第

請參閱附

件 16，第

否 無 無 



編

號 

課程名稱 申請教師 申請書及

教學大綱 

課程外審

結果 

外審委員

是否建議

調整 

教師有

無回復

意見 

有無調整

相關資料 

55~59 頁 60~61 頁 

3 科技產業分析與

創新應用 

資工系葉

瑞峰老師 

請參閱附

件 17，第

62~67 頁 

請參閱附

件 18，第

68~69 頁 

否 無 無 

4 數學遊戲與藝術 應數系嚴

志弘老師 

請參閱附

件 19，第

70~75 頁 

請參閱附

件 20，第

76~77 頁 

是 無 有，請參

閱附件

21，第

78~80 頁 

5 認識 3D設計 數設系陳

秋榮老師 

請參閱附

件 22，第

81~88 頁 

請參閱附

件 23，第

89~90 頁 

是 無 有，請參

閱附件

24，第

91~95 頁 

6 職場必備文書處

理能力養成 

資工系林

楚迪老師 

請參閱附

件 25，第

96~99 頁 

請參閱附

件 26，第

100~101 頁 

是 有，請參

閱附件

27，第

102 頁 

無 

7 專案管理輕鬆學 資工系許

政穆老師 

請參閱附

件 28，第

103~108 頁 

請參閱附

件 29，
109~110 頁 

是 有，請參

閱附件

30，第

111 頁 

無 

8 視覺化智慧型手

機應用程式設計 

資工系許

政穆老師 

請參閱附

件 31，第

112~119 頁 

請參閱附

件 32，第

120~121 頁 

是 有，請參

閱附件

33，第

122 頁 

請參閱附

件 34，第

123~128 頁 

9 程式設計與應用 資工系陳

耀輝老師 

請參閱附

件 35，第

129~132 頁 

請參閱附

件 36，第

133~134 頁 

是 無 有，請參閱

附件 37，第

135~137 頁 

10 免費雲端工具讓

生活更便利 

資工系王

皓立老師 

請參閱附

件 38，第

138~141 頁 

請參閱附

件 39，第

142~143 頁 

是 有，請參

閱附件

40，第

144 頁 

有，請參閱

附件 41，第

145~147 頁 

    三、「無人機空拍技術於水環境應用」課程，因配合執行教育部増能計畫

A2-2,擬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，為體驗課程性質；另 9 門課程，

擬規劃於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。 



    四、106 年 5 月 17 日召開本學期第 2 次通識教育「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」

領域課程委員會議，會議決議(請參閱附件 42，第 148~151 頁)「數學

遊戲與藝術」課程，委員建議課程教學大綱第九項條列參考書目，並

標註相關主題，該課程修正後通過，其餘課程照案通過。 

    五、「數學遊戲與藝術」課程第 2次調整後之課程教學大綱(請參閱附件 43，
第 152~155 頁)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※提案四 

案  由：通識教育「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」領域新開課程申請案，提請審議。 
說  明： 
    一、人文藝術學院 為配合 106年度特色大學試辦計畫推動，提升計畫活動

內涵，擬新開「藝術展演的策劃與實務」課程 (請參閱附件 44，第 156~158
頁)。 

    二、檢附「新開課程申請書」及「課程教學大綱」(請參閱附件 45，第 159~162
頁)。 

    三、該課程由音樂系張俊賢老師與視覺藝術系廖瑞章老師共同出席授課，擬

依據本校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第七點第九款規定  (請參閱附件 46，
第 163~167 頁 )計算教師授課時數，每位教師每週以 2小時計算。 

    四、上開課程經 106 年 5 月 11 日本學期第 2 次通識教育「歷史文化與藝文

涵養」領域課程委員會議(通訊會議)審議通過(請參閱附件 47，第

168~169 頁) ，擬規劃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※提案五 

案  由：人文藝術學院申請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増開「人文關懷與社區參與

(Ⅰ)」課程，提請審議。 
說  明： 
    一、人文藝術學院為執行 106年度教育部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擬

於 106學年度第 1學期援例開設「人文關懷與社區參與 (I)」通識課程 1



門(請參閱附件 48，第 170~171 頁)。 

    二、該課程為通識教育「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」領域既有課程，非新開課

程。 

    三、該課程 由應用歷史學系吳建昇老師、外國語言學系龔書萍老師及視覺

藝術學系謝其昌老師共同授課。擬 依據本校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第

七點第九款規定 (請參閱附件 46，第 163~167 頁)計算教師授課時數，

每位教師每週以 2小時計算。 

    四、上開課程經 106 年 5 月 11 日本學期第 2 次通識教育「歷史文化與藝文

涵養」領域課程委員會議(通訊會議)審議通過(請參閱附件 47，第

168~169 頁 ) ，擬規劃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※提案六 

案  由：通識教育「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」領域新開課程申請案，提請審議。 
說  明： 
    一、國立故宮博物院來函為執行「國立故宮博物院暨大學校院人才培育合

作實習計畫」，請本校協助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「亞洲藝術文化

與博物館教育」課程，以利計畫之推動(請參閱附件 49，第 172~174
頁 )。 

    二、該課程部分週數擬由故宮南院研究員或外聘專家講授，故宮南院研究

員或外聘專家之講座(教師)鐘點費，洽據計畫主持人莊淑瓊老師，係

由計畫支應。 

    三、檢附莊師提供之「新開課程申請書」及「課程教學大綱」(請參閱附件

50，第 175~179 頁)，該課程經 106 年 5 月 25 日本學期第 2 次通識教

育「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」領域課程委員會議(通訊會議)審議通過(請
參閱附件 51，第 180 頁) ，擬規劃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※提案七 



案  由：應用歷史學系陳希宜助理教授申請 106 學年度第 1 期通識課程「全球

化與多元文化」全英語授課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依據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第七點第(二)款規定，本校教師

以英語全程開授之課程，經系所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每 1 學分以

1.5 倍鐘點核計。但語言類課程、非講授之個別指導類課程、專題研究、

專題製作、講座等以及外籍授課教師不適用本規定 (請參閱附件 46，
第 163~167 頁)。 

     二、上開課程全英語授課申請表、課程教學大綱及應用歷史學系課程規劃

委員會紀錄(請參閱附件 52，第 181~186 頁)。 

決 議：本案撤案並提通識教育「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」領域課程委員會議審

議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伍、散    會：下午 1時 5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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